
台南應用科技大學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

領 域 專 長 名 稱 藝術領域視覺藝術專長與藝術領域美術科 
要 求 最 低 應 修 畢 
總 學 分 數 44 
領 域 核 心 課 程 
最 低 學 分 數 2 

領域內跨科課程 
最 低 學 分 數  

主修專長課程

最 低 學 分 數 42 

適 合 培 育 之 相 關  
學 系 、 研 究 所 

美術系(所)、視覺傳達設計系、室內設計系、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新應用設

計碩士班 

最新核定公文字號  108 年 10 月 16 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080132784 號 

課程類別 
學

分

數 

必

選

修 
科目名稱 備註 

領域核心

課程 
藝術領域 
核心課程 

2 必 藝術導論 
 

2 選 美學 

視覺藝術

專長與美

術科課程 

理解與應用 

2 必 色彩學(色彩計畫) 

至少 6 學分 
2 選 藝術心理學(設計心理學) 
2 選 繪畫材料學 
2 選 應用繪畫(設計繪畫) 
2 選 綠色與永續設計概論 
2 必 西洋美術史 

至少 6 學分 

2 必 設計史 
2 選 東方美術史 
2 選 台灣美術史 
2 選 數位美學 
2 選 當代藝術研究 
2 選 當代影像文件美學 
2 選 文化色彩與應用 
2 必 當代設計思潮(創新趨勢、文化創意應用) 

至少 4 學分 2 選 當代藝術思潮 

2 選 環境藝術-自然與非自然空間於作品屬性

關聯性的發展研究 

實踐與展現 

4 必 素描 

至少 20 學分 

4 選 電腦繪圖(3D 電腦繪圖) 
4 選 攝影(商業攝影、專業攝影) 
2 選 複合媒材創作(綜合媒材應用) 
4 選 水彩 
4 選 水墨 
2 選 書法 
4 選 版畫 
2 選 插畫創作 
2 選 複合材料技法表現(表現技法) 
4 選 雕塑 
4 選 油畫 
4 選 陶瓷 
2 選 繪本設計 



 
 

2 選 動畫創作 
2 選 視知覺創意設計 
2 選 資訊視覺化設計 
2 選 視覺識別設計 

4 必 專題製作(畢業製作、專題設計、畢業專題

設計) 
2 選 繪畫創作探討 
4 選 文化創意產業研究 
2 必 展覽實務(策展與管理、陳列展示設計) 
2 選 專案管理 
2 選 當代藝術策展與研討會專題 
2 選 台灣藝術與文化專題 
2 選 光學構成研究 
2 選 光媒材設計與應用 
2 選 廣告媒體應用 

說                   明 
1. 依據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」內涵訂定。 
2. 本表要求應修畢最低總學分數 44 學分(含)，應修領域核心課程最低學分數 2 學分，主修專長課程

最低學分數 42 學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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